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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江苏省社会辐射环境监测机构监测
能力核查办法（试行）

一、总则

（一）编制目的

为促进行业自律，规范我省社会辐射环境监测机构的行

为，营造辐射环境监测市场诚信自律环境。根据《江苏省生

态环境监测条例》（2020年 5月 1日起施行），制定本办法。

（二）核查依据

《江苏省社会辐射环境监测机构备案登记管理办法（试

行）》。

（三）核查原则

监测能力核查应贯彻公平、公正、公开、实事求是的原

则，核查工作保持充分的独立性和客观性。

（四）适用范围

本办法适用于在江苏省内开展业务，获得国家、省级《资

质认定计量认证证书》（CMA）并自愿申请备案登记的社会

辐射环境监测机构。

二、核查组织与各方职责

（一）组织

江苏省辐射防护协会组织核查，由专家组出具《江苏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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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会辐射环境监测机构监测能力核查报告》。

（二）核查职责

1、江苏省辐射防护协会职责

（1）负责核查工作的组织管理，对社会辐射环境监测

机构申请材料的完整性及规范性进行初审；

（2）开展核查工作之前，在江苏省辐射防护协会专家

库中抽取核查专家组组长以及成员。必要时可聘请专家库以

外的专家。

2、核查专家组职责

组织对申请材料的技术审核，对操作能力的复核并形成

核查报告。

三、审核程序

（一）申请登记

按要求提交登记申请表（附表 1）及承诺书。

（二）登记初审

江苏省辐射防护协会收到申请后进行初审，自收到之日

起 10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受理或不予受理的决定，并告知

申请人。

（三）提交材料

提交材料内容包括：

1、江苏省社会辐射环境监测机构备案项目表（附表 2）；

2 、社会辐射环境监测机构营业执照或法人证书正、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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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；

3、《计量认证证书》（CMA）和通过计量认证的监测

能力一览表（复印件）；

4、专业技术人员、管理人员劳动关系证明、相关职称

证明及相关技能培训材料；

5、 江苏省社会辐射环境监测机构备案材料清单（附表

3）；

（四）材料预审

社会辐射环境监测机构提交备案登记材料后，江苏省辐

射防护协会将在 10个工作日内完成申请材料审查，对于通

过材料审查的社会辐射环境监测机构，在 20个作日内，组

织专家现场核查。对于申报材料不合格的社会辐射环境监测

机构，要求补正相关材料，经补正后仍不符合要求的，将被

退回材料，须 3个月后才能再次提交备案登记申请。

（五）现场核查

现场核查分为机构资料核查、现场能力考核、监测报告

抽查 3项内容。

（六）提交报告

核查组根据核查情况，形成《江苏省社会辐射环境监测

机构监测能力核查报告》，并在 5个工作日内提交。

（七）对外公布

通过核查的社会辐射环境监测机构，江苏省辐射防护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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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将在 5个工作日内将予以备案登记，存档备查。

四、社会辐射环境监测机构核查要求

（一）基本条件

1、必须是依法成立并能够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法人或

者其他组织，持有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的营业执照或法人

证书。不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社会辐射环境监测机构应提供

所在法人单位授权。

2、获得国家或省级《资质认定计量认证证书》（CMA），

申请登记的监测项目均在有效期内。

3、组织管理机构健全。

4、具有与申请登记辐射环境监测业务能力相匹配的技

术人员。监测人员必须具备大专以上环境保护相关专业学历，

经过上岗培训，持有在有效期内的相关监测项目考核合格证

书，熟悉环境保护法规，掌握环境监测规范、标准与方法，

能独立承担环境监测任务。

5、具有开展辐射环境监测活动的固定场所。如有开展

实验室项目的，实验室环境、装备、仪器要与 CMA批准的

实验室监测能力相适应。

（二）具备条件

1、日常管理

（1）实验室的功能布局、环境、安全等应符合规定。

（2）仪器设备有完整的操作、维护规程，使用说明书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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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定证书、使用记录、定期维修核查制度和记录以及保管人

等信息规范完整；

（3）仪器设备按要求定期进行计量检定/校准，并贴有

检定或校准状态标识；合格的仪器设备在授权后使用；

（4）仪器设备使用说明书、校准报告、使用记录、定

期维护核查制度和记录、存放地点及保管人等信息规范完整；

（5）租用仪器设备应纳入管理体系，并可全权支配使

用。

2、质量体系运行情况

（1）质量管理体系运行有效，各类记录齐全；

（2）可溯源已完成的辐射环境监测项目；

（3）有年度质量保证工作计划和有效性评价；

（4）人员技术档案完整；

（5）有培训计划、培训记录和培训有效性评价记录；

（6）做到档案收集完整、存档规范。

3、监测报告抽查

现场核查专家组根据社会辐射环境监测机构提供的近 4

年来监测报告清单，随机抽选报告，对报告的可溯源性、规

范性、完整性等进行核查。

（三）现场能力核查

现场能力核查包括：操作规范性、监测方法规范性、质

控措施落实情况三个部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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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考核结论

社会辐射环境监测机构符合基本条件、现场资料合格、

监测过程核查符合要求、监测报告抽查合格, 给予通过现场

核查；对不符合基本条件之一的机构将不予通过现场核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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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省社会辐射环境监测机构备案登记流程

自愿申请

受理

现场核查

材料初审、预审

综合评议，出具核查意见和结论

信息公布

复评估

通过

有效期满

不
通
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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